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邯商流通函〔2024〕3号

邯郸市商务局等 6部门
关于印发《邯郸市 2024年电动自行车

以旧换新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商务主管部门、工信局、生态环境局、市场监

管局、消防救援大队、交巡警大队，邯郸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发

局，冀南新区投促局：

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《关于加力支持大规模设备

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若干措施》（发改环资〔2024〕1104

号）及《河北省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实施方案》（冀商流通函

〔2024〕110号）等文件精神，为开展好我市电动自行车以旧换

新活动，市商务局等 6部门制定了《邯郸市 2024年电动自行车

以旧换新工作方案》。现印发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邯 郸 市 商 务 局
邯 郸 市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局
邯 郸 市 生 态 环 境 局
邯 郸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
邯 郸 市 消 防 救 援 支 队
邯郸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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邯郸市商务局 邯郸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
邯郸市生态环境局 邯郸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邯郸市消防救援支队 邯郸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

2024年 9月 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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邯郸市 2024年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活动

实施方案

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《关于加力支持大规模设备

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若干措施》（发改环资〔2024〕1104

号）及《河北省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实施方案》（冀商流通函

〔2024〕110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为开展好我市电动自行车以旧

换新活动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活动期限

2024年 9月 20日至 2024年 12月 31日。

二、补贴对象

电动自行车旧车牌照注册在河北省内的个人消费者。

三、补贴范围及标准

对将个人名下老旧电动自行车交回并换购电动自行车新车

的消费者予以补贴。其中，对交回老旧电动自行车，并购买新

国标铅酸电池电动自行车新车的，按照产品销售价格（剔除所

有折扣优惠后成交价格）的 20%补贴，每辆补贴不超过 500元；

对交回老旧电动自行车，并购买锂离子电池电动自行车新车的，

按照产品销售价格的 10%补贴，每辆补贴不超过 300元。

换购锂离子电池电动自行车新车的，其电池应符合《电动

自行车用锂离子蓄电池安全技术规范》（GB43854）标准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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鼓励购买符合《电动自行车行业规范条件》企业生产的合格电

动自行车新车。

四、补贴方式

消费者购买新车并完成号牌登记后，即可领取补贴资金。

相关部门完成资金使用核验后，可向承办单位拨付垫付资金。

按照消费者实际享受补贴先后次序进行核销，资金用完即止。

五、活动流程

（一）登录农行微信公众号小程序，进行身份实名验证，领

取优惠券（三日内有效，失效后可重新申领）；

（二）在小程序提交旧车资料（选择旧车车牌类型，填写旧

车车牌号，上传人车合影照片）；

（三）在商家（承办单位）处核券购买商品，原价支付；

（四）新车备案上牌后，在小程序提交新车资料（填写新车

车牌号，上传新车电子行驶证截图）；

（五）在小程序填写返还补贴的银行卡信息，审核通过后由

承办单位先行返还补贴；

（六）消费者在收货后七日内可退货（退货条件以承办企业

现行退货管理制度为准），退货行为视同已使用优惠资格。

六、组织实施

（一）建立分级协调机制。建立市、县分级协调机制，由商

务部门牵头，工信、生态环境、市场监管、消防救援、公安交

巡等部门，按照部门职责分工，强化协调配合，形成合力，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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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工作，确保活动扎实推进取得实效。

（二）对接承办平台。省级通过公开遴选方式，确定中国农

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行（农行“以旧换新”小程序）为

我省统一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信息化平台承办单位，承办单位、

消费者、商务主管部门通过统一平台完成消费者信息录入、提

交相关证明、记录交易信息、进行交易审核等工作。各县（市、

区）商务主管部门要主动组织承办企业与平台进行对接，协助

完成商品信息录入、机具安装、人员培训等前期准备工作。农

行平台设立咨询投诉电话，对活动期间出现的政策咨询、各类

投诉、骗取补贴等问题和线索及时登记受理，并移交有关部门

处理。

（三）遴选承办单位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商务主管部门根据本

方案规定的补贴范围和金额等要求，遴选确定一批承办单位。

选取承办单位不得设置含有违反统一大市场和公平竞争内容的

条款。承办单位确定后，提前将名单报送同级公安交巡部门。

各县（市、区）工信部门负责指导再生利用和梯次利用生产企

业与销售承办单位对接，各县（市、区）生态环境部门负责指

导废铅酸蓄电池收集试点企业与销售承办单位对接，废铅酸蓄

电池收集处置应符合《废铅蓄电池处理污染控制技术规范》

（HJ 519—2020）。

（四）建立退出机制。活动期间出现以下情形的，各县（市、

区）商务主管部门有权取消其承办资格，并列入黑名单，永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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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消参与政府促消费活动资格。1.套取、骗取财政补贴资金；2.

临时提价、虚假打折、以次充好、虚报产品信息；3.未按照承

办要求及流程开展活动，不配合当地商务部门工作，影响活动

开展；4.消费者投诉、群众举报数量大，限期未整改；5.因自身

原因造成活动出现重大问题；6.其他严重违法违规行为。

（五）统一活动标识。承办企业需向各县（市、区）商务

主管部门提交使用“消费品以旧换新”标识申请，由市商务局汇

总上报省商务厅授权后方可使用活动标识。承办企业需在卖场、

促销活动现场显著位置布置标识。严禁未经授权使用商务部以

旧换新统一标识和省“焕新潮”活动品牌的行为，对违规经营者

进行严厉查处。

（六）加强协同配合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公安交巡部门负责做

好电动自行车登记管理工作，为消费者查询车辆信息提供便利；

各县（市、区）生态环境部门负责指导废铅酸蓄电池回收试点

企业与承办单位对接工作，做好废铅酸蓄电池的回收工作；各

县（市、区）工信部门负责指导电动自行车生产企业、再生利

用和梯次利用生产企业做好废锂离子电池回收利用工作；各县

（市、区）商务部门负责组织开展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活动；各

县（市、区）市场监管部门负责依法严厉查处销售未经强制性

产品认证以及不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的行为，依法查处

价格欺诈等违法行为，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。

（七）加强资金管理。商务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做好补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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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金审核、兑付。指导农行平台在设立政策咨询和投诉电话，

对活动期间出现的政策咨询、各类投诉、骗取补贴等问题和线

索及时受理登记，并移交有关部门处理。

（八）严格活动监管。督促电动自行车承办单位建立、执行

进货检查验收制度，严格核查产品合格证明、强制性产品认证

等信息，经确认存在缺陷的，依法督促生产者实施召回；强化

电商平台监管，严禁销售未依法经强制性产品认证的电动自行

车等产品；电商平台要在电动自行车相关商品销售页面，明示

“禁止非法改装”内容；发现以不合格产品作为换新产品的不予

补贴，明知为不合格产品作为换新产品的视为骗取补贴处理。

七、有关要求

各县（市、区）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以旧换新工作，按

照电动自行车全链条治理有关职责分工，加强工作衔接和配合，

尽力简化以旧换新程序，畅通各环节通道，减少消费者以旧换

新时间成本，提升消费体验。要增加抽查力度，通过现场抽查、

视频抽查等方式对已经完成的交易进行真实性确认。要密切关

注工作动态及社会舆论动向，随时收集并反馈群众反映的问题，

及时作出工作调整。要加强资金使用管理和跟踪问效，对资金

使用情况进行滚动式跟踪审计，委托第三方审计机构全流程介

入，及时完成审计并向承办单位拨付资金。科学全面梳理汇总

有关数据，全面落实好国家和省级有关政策，用足用好财政资

金。


